莎车中等职业学校办公用品、卫生工具、维修耗材、防疫物资、各专业实训耗材、食堂设备物资、床上用品、高低床和课桌椅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XJHJ-2022-05号-(GK)
项目概况：

莎车中等职业学校办公用品、卫生工具、维修耗材、防疫物资、各专业实训耗材、食堂设备物资、床上用品、高低床和课桌椅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1341059984@qq.com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2年9月23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莎车中等职业学校办公用品、卫生工具、维修耗材、防疫物资、各专业实训耗材、食堂设备物资、床上用品、高低床和课桌椅采购项目

2、项目编号：XJHJ-2022-05号-(GK)
3、采购单位名称: 莎车中等职业学校

4、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新疆华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采购内容及预算：

	包项序号
	标项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 元)
	单位
	简要规格描述

	第一包
	办公用品
	1
	206150
	批
	办公用品

	第二包
	卫生工具
	1
	111600
	批
	卫生工具

	第三包
	维修耗材
	1
	474349
	批
	维修耗材

	第四包
	防疫物资
	1
	148901
	批
	防疫物资

	第五包
	食堂设备物资
	1
	399095
	批
	食堂设备物资

	第六包
	生活用品及宿舍用品
	1
	188100
	批
	生活用品及宿舍用品

	第七包
	各专业部耗材
	1
	139425
	批
	各专业部耗材

	第八包
	高低床及课桌椅
	1
	335000
	批
	高低床及课桌椅

	第九包
	床上用品
	1
	414840
	批
	床上用品


项目实施地点、供货时间、详细技术参数和数量等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三证合一的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或含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现场核查）；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本人参与投标提供法人身份证原件及法人资格证明；

3、法定代表人或被委托人：由社保部门或税务局出具的投标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和个人缴纳的社保明细表原件（近半年任意连续4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及个人缴费明细）；

4、2021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新成立公司不足一年的提供近三个月内有效的银行资信证明）；

5、在税务局依法缴纳近半年任意三个月税收证明的良好记录；（或由税务局出具的无拖欠税收证明）

6、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时起尚在处罚期内的或限制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企业）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企业自行在网站下载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

7、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书；

8、针对本次采购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的书面声明；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2年9月2日起至2022年9月9日上午10:30-13:30时及下午16:00-19:0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2、方式：邮箱获取
3、开户行信息：
   账户名称：新疆华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860080012010106207109
   开户行：新疆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丝路支行

4、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投标书应于2022年9月23日上午11：00前（北京时间）提交到开标现场。

5、开标时间：2022年9月23日上午11：00时（北京时间）

6、开标地点：莎车县莎车宾馆会议中心
四、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莎车中等职业学校            地  址：莎车县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3239706787
2、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华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中亚商贸第一城第2幢3层32号房

联系人：魏丽           联系电话：19999295746

3、监督管理部门： 莎车县财政局采购办 

联系人：丁洪             监督投诉电话： 0998-8512578
五、其他事宜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请各投标单位在参加本次招标会议之前，咨询“莎车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8520203了解最新政策，如不咨询由此产出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